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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编号：JXZXY-GK-2025-004
二、项目名称：无偿献血纪念品定点供应商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棠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投诉人）
地  址：抚州市临川区南门路金沙世纪城小区1号楼
被投诉人：抚州市中心血站
地  址：抚州市赣东大道1397号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采购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：评标委员会判定法人授权书无效导致废标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，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二条（四）的相关规定，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，给投诉人造成损失的，投诉人可依法提起诉讼，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